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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职继教函〔2017〕2 号 

 

关于切实加强浙江省中小学教师 

培训项目管理的规定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的管理，规范

培训行为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，确保培训质量，特制订以下

规定： 

一、严格申报和操作程序 

1.按照要求编制《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

申报书》，选聘符合条件的授课老师。 

2.经二级教学学院审核通过后将项目汇总表报继续教

育学院。 

3.继续教育学院通过项目评审后通知项目负责人。 

4.项目负责人在自主选课开放的时间段内，登录浙江省

教师培训管理平台，进行项目申报。平台功能路径：自主选

课 =》自主选课 =》自主选课项目申报。 

5.教师自主报名复核。在自主选课开放的时间段内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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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进行自主报名复核。平台功能路径：自主选课 =》自主选

课 =》教师自主报名复核，选中项目，点击报名复核，审核

状态选择待审，选择学员进行录取。审核状态选择审核通过

可查看已录取人员。 

6.培训前 7天登录平台上传课程表和通知书，建立学习

群，短信或电话通知学员报到时间、地点等有关事项。 

7.培训结束后将成绩锁设置为暂存（解锁）。培训结束 7

天内指导学员完成网上评价。培训结束 10 天内录入学员成

绩和对学员评价，评价录入后，将不能修改，完成后将成绩

锁设置为已确认（锁定）。成绩锁锁定后，成绩将不能修改。 

二、严格培训过程管理 

1.严格培训项目专职管理人员制度。所有培训项目都必

须配备专职班主任。 

2.实施培训记录制度。培训项目班主任需每天对培训实

施情况特别是参训学员出勤和表现情况进行记录，每半天进

行一次签到，签到需本人签字。项目负责人要做好听课工作，

及时掌握教学动态。培训结束后对培训课程及教师适时进行

满意度测评。 

3.严格参训纪律管理。学员参训一般不予准假，确有特

殊情况请假的，需提供书面请假单，请假 1天以内的由项目

负责人批准同意，请假 1天以上需由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

继续教育学院同意，但总请假时间不得超过总课时的三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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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90学时集中脱产培训缺课时间超过五分之一的，不予结

业、不记学时。学员需要全程请假的，由学员所在学校提出

申请，项目负责人及时登录平台进行审核操作。如需换人参

加培训，可点击换人操作，输入身份证号码进行换人。以上

操作要在成绩锁定之前进行操作。学员参训期间发生严重违

规违纪行为的，应立即终止其培训，不予结业、不计学时。 

4.严格落实培训承诺。培训方案经审核公布后，必须严

格实施，严禁随意调整或减少培训课程和环节、调换培训专

家、压缩培训课时。原培训方案确需作重大调整的，需报继

续教育学院并经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提前告知参训

学员并作出充分说明，允许学员进行重新选择。 

5.严格实训和外出安全管理。原则上培训班需在学校举

办，因住宿等特殊原因需在校外举办或培训需要外出实训的，

需提出校外办班或实训申请，作出安全管理承诺，经所在二

级教学学院领导审核同意，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程序报批后，

将相关材料交继续教育学院再组织实施，切实加强课堂纪律

和安全管理，严把培训质量。  

6.严格学员学习过程评价。培训项目各主要课程和实践

环节，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、要求和作业。90 学时培训项目，

须有结业考核。 

7.培训结束 2周内将培训档案材料（正式学员名册、签

到表、听课记录表、作业汇总、培训总结等）原件交继续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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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学院，复印件由项目负责人或二级教学学院留存。项目负

责人需及时完成经费结算和报销。 

三、加强校园文化卫生管理 

1.规范指路牌制作与摆放。培训班开始后的第二天撤除

指路牌，严禁在墙体等非宣传位置张贴通知、指路标志。 

2.做好学员车辆停放、文明就餐、文明言行等方面的引

导工作。 

3.做好教室和周边环境的卫生保洁工作。要求每半天清

扫一次，自觉维护校园和教学与实训场所的清洁卫生。 

继续教育学院将加大检查力度，对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

项目进行通报，直至取消办班资格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2017 年 4月 1 日 


